
《沂水县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制度》 
 

政策解读 
 
 

沂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12月5日 



  教育、医疗卫生、供水、供电、供气等公共企事业单位是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

载体，是政府向人民群众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重要平台，也是政府惠民、利民政策的

实施主体，几乎全部工作都是面向社会服务，联接千家万户日常生活，关系人民群众的安危

冷暖，涉及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由于公共企事业单位这一特性，决定了其在履行职能、提供服务过程中制作、获取了大

量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信息。而公共企事业单位提供的公共产品往往具有明

显的专有性和相关设施的固定性、永久性，使其在提供公共服务中普遍带有一定的自然垄断

和行政垄断特征，人民群众在消费需求上往往可选择的余地又十分有限，在一定程度上造成

公共企事业单位缺乏服务意识，各单位信息大多分散公开，且公开的数量和质量、公开的实

效性等难以满足人民群众的信息需求，同时随着政府网站集约化建设，部门网站逐步减少，

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水平与人民群众的需求矛盾更加突出。 

  因此，在公共企事业单位中大力推行信息公开，既是我国民主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也是政府施政的一项基本制度，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法制

政府以及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获取信息、利用信息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制定背景 



结合国家、省市政务公开有关要求，在学

习借鉴其他兄弟县区先进做法的基础上，

县政府办公室牵头起草了《沂水县公共企

事业单位信息公开制度（征求意见稿）》，

并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意见，其中，共有

118个单位反馈意见，115个单位无修改意

见，3个单位提出修改意见3条，其中采纳

2条、不采纳1条。县政府办公室修改完善

后按程序进行印发。 
 



• 一是明确了公共企事业单位及其信息公开的概念； 1 

• 二是明确了公开的范围； 2 

• 三是界定了主动公开的内容； 3 

• 四是规范了主动公开的形式； 4 

• 五是强化了工作推进。 ５ 

主要内容 





安全 

（一） 

教育、生态环境、
文化、旅游、卫生
健康、住房保障、
公共交通、社会救
助、社会福利、民
政、农业、体育等
领域公共企事业单
位 

（二） 

供水、供电、供气、
供热、通讯、银行、
保险等公共企事业
单位 

（三） 

其他与公众利益密
切相关的公共企事

业单位 





（一） 

政府门户
网站，部
门或单位
网站； 

（二） 

政务公开
栏、公告
牌、电子
显示屏、
触摸屏； 

（三） 

信息手册、
服务指南、
便民服务卡
等形式； 

（四） 

政务微博微
信、广播、
电视、报纸
等新闻媒体； 

（五） 

座谈会、听
证会、咨询
会和新闻发

布会； 

（六） 
其他便于
公众知晓
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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